
10 月起，这些新规将影响浙江人的生活！

全国铁路旅客运输领域全面使用电子发票，民航境内航线旅

客运输服务统一使用电子行程单；浙江明确省实验室、省技术创

新中心补助资金管理办法……10 月开始，一批新规正式实施。看

看将如何影响你我生活。

一、修订后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施行

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

过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，自 2025 年 10

月 15 日起施行。法条聚焦数字经济时代“内卷式”恶性竞争

（如平台强制低价、拖欠账款、数据侵权等），强化事前预防与

公平竞争价值导向。其中，明确禁止擅自使用他人新媒体账号、

应用程序名称或图标，规范搜索关键词滥用行为，禁止帮助他人

实施混淆。

二、铁路客运全面使用电子发票

全国铁路旅客运输领域全面使用电子发票，对 10 月 1 日起

乘车的旅客，不再提供纸质报销凭证，继续提供“行程信息提示

单”打印服务，同时增加线下电子发票申请渠道和购票（代办）

人开具服务，为老年人、脱网人群等旅客获取电子发票提供便利，

旅客购票出行将更加方便快捷。

三、境内民航客运统一使用电子行程单

自 10 月 1 日起，民航境内航线旅客运输服务统一使用电子

行程单，不再提供纸质行程单。此前国家税务总局、财政部、中

国民用航空局联合发布《关于民航旅客运输服务推广使用全面数

字化的电子发票的公告》，2024 年 12 月 1 日起，民航境内旅客运

输服务全面推广使用电子行程单，设置过渡期至 2025 年 9 月 30

日。过渡期内，电子行程单和纸质行程单均可使用，过渡期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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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不再提供纸质行程单。

四、浙江支持省实验室、省技术中心发展

近日，省财政厅会同省科技厅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财政资金管

理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政策要求，制定了《省实验室、省技术

创新中心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，自 10 月 10 日起开始施行。《办法》

明确省实验室、省技术创新中心补助资金的支持标准和方式分为

首轮支持、后续支持、其他平台支持三类。五年建设期内，省实

验室每年最高可获省财政补助 1 亿元，省技术创新中心五年最高

可获省财政补助 2 亿元，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联动资金按照报经省

政府同意的建设（委托）方案约定落实。对已通过专题研究方式

明确支持政策的科创平台，纳入省实验室、省技术创新中心序列

后不再重复享受平台支持政策。

五、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，浙江发布最新通知

近日，省自然资源厅印发《关于加强创新浙江土地资源要素

保障 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通知》，适用于国家和省新兴产业、

未来产业以及其他顺应新趋势的产业，自 2025 年 10 月 1 日起实

施。《通知》鼓励各地积极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，遵循国

土空间总体规划，综合考虑城市定位、产业基础、科教资源等因

素，配合行业主管部门按需编制新质生产力空间布局专项规划。

积极探索多元空间供给，实行“供楼+供地”双轨并行模式，满

足不同层次、不同阶段新质生产力项目发展需要。对新质生产力

项目用地，首期可按不低于 50%的比例缴纳土地出让价款，剩余

价款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 1 年内全部缴清；

经集体认定，特殊项目可以约定在两年内全部缴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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